
 結案後追蹤 

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流程圖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

受理申請 

（回報職管員） 

（視個案需求） 

（因故無法依職業 
重建計畫提供服務） 

否 

是 

派案 

（需重新評估或連結資源時） 

公私立提供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單位 
（就服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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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案/初評 
擬定職業重建服務計畫
（需支持性就業服務者） 

推介就業 

擬訂案主就業服務計畫 

提供支持性輔導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自行接案 
（採雙軌制之縣市） 

 接案晤談 
（是否開案） 

待就業者 有職場適應服務需求之
已就業者 

 推介就業成功 

執行案主就業服務計畫 

就業前準備服務
（視需要提供） 

職務再設計服務 

（視需要提供） 

 

就業成功 
（穩定就業3個月以上） 

成效評估與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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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穩定就業 

輔導服務 

（視需要提供） 


